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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

》，这是继1999年6月10日《关于下发有关精算规定的通知》

（保监发[1999]90号）颁布后，我国保险业人身保险产品精算

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是寿险经营和寿险监管走向规范化的

重要标志。 精算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将风险数量化。它依

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现代的各种科学、有效的技术方

法，对各种经济活动中未来不确定的事件（风险）产生的影

响，特别是对于财务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和管理。在国

外，精算早已形成完整体系，而且在社会保障、金融保险、

投资证券等领域广泛应用，成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公司特别是人寿保险公司的经营基础也正是基于精算原

理。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

着我国保险业走上了规范管理的道路。保监会成立后在人身

保险精算制度方面成就显著：保监会在1999年发布了《人寿

保险精算规定》、《意外伤害保险精算规定》、《健康保险

精算规定》等，2000年制定《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和《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制订了针对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保险等人身

保险新型产品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 1999年下

发的《精算规定》主要是针对当时传统寿险产品的定价、保

单最低现金价值、法定责任准备金等计算基础进行统一规范

，随着1996年银行存款利率连续7次下调，大多数保险公司投



资收益率下降，与当时高企的寿险保单预定利率形成倒挂，

结果产生全行业性的利差损失。为了化解固定利率保险产品

因银行利率下调所带来的风险，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经保

监会批准，国内保险市场上逐渐开始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和分红产品以及万能保险产品，保监会在2000年初及时制订

下发了《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和《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

行办法》，对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定义、红利分配、投资核

算、信息披露等等事项做了详细规定。到2000年底，投资连

结保险等新型人身保险产品的销售在全国铺开。 2002年新型

人身保险产品的销售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分红保险，统

计数字表明，2002年全国寿险分红产品保费收入1121.7亿元，

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49.3%，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随着人身

保险新型产品在国内的兴起，保监会及时注意到应该尽快制

订针对新型产品的精算规定，在总结我们开办新型产品以来

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参考了各国的有关做法，广泛征求

了行业内、尤其是海外精算咨询公司、各公司精算师队伍的

意见后，决定从2003年7月1日起执行新的精算规定。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对分红保险产

品的准备金提取要求更加严格，并对投连、万能等保险产品

的费用收取作出了明确规定，各保险公司必须从7月1日开始

按照新规定开发产品，对不符合新规定的现有产品作出必要

的修改。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的出台，将对保险

业健康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保监会在文告中所指，它

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保险行业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促使保

险公司开发满足人们真实保险需求的保险产品，引导人们建

立正确的保险观念，引导保险公司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提



高保险监管的技术性、专业型，促进中国保险业进一步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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